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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異動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起訖(生效)日期 備註 

石伊蓓 機械系教授 升聘 107.02.01  

吳昌謀 材料系教授 升聘 107.02.01  

施劭儒 材料系教授 升聘 107.02.01  

劉馨勤 電機系教授 升聘 107.02.01  

王世平 應外系教授 升聘 107.02.01  

駱藝瑄 應外系教授 升聘 107.02.01  

簡桂彬 體育室教授 升聘 107.02.01  

徐慶琪 應科所教授 升聘 107.02.01  

王復民 應科所教授 升聘 107.02.01  

廖愛禾 醫工所教授 升聘 107.02.01  

王秋燕 材料系副教授 升聘 107.02.01  

江佳穎 化工系副教授 升聘 107.02.01  

林承哲 工管系副教授 升聘 107.02.01  

蔡鴻文 專利所副教授 升聘 107.02.01  

陳炤彰 機械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8.01-108.01.31  

林顯群 機械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8.01-108.01.31  



陳生金 營建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8.01-108.01.31  

陳正誠 營建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8.02.01-108.07.31 

109.02.01-109.07.31 
 

黃震興 營建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8.01-108.01.31  

陳秀美 化學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8.01-108.01.31  

邱炳樟 電子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8.01-108.01.31  

陳俊良 電機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8.01-108.07.31  

呂學坤 電機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8.01-108.07.31  

趙良君 光電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2.01-107.07.31  

黃柏仁 光電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8.01-108.01.31  

盧希鵬 資訊管理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8.01-108.01.31  

黃世禎 資訊管理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9.01-108.01.31  

李思穎 應用外語系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8.01-108.01.31  

耿筠 專利研究所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7.08.01-108.01.31  

陳素芬 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出國研究 

帶職帶薪 
107.06.02-107.09.21  

林承哲 工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出國研究 

帶職帶薪 
107.07.01-108.06.30  

宋同正 設計系教授 借調留職停薪 107.08.01-109.04.30 
財團法人臺灣設
計中心執行長 

 



◆職員、約用人員及其他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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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起訖(生效)日期 備註 

王惠蓉 學務處技術組員 試用 107.05.21-107.08.20  

彭葦 學務處行政專員 試用 107.06.01-107.08.31  

陳盈方 工管系行政組員 試用 107.06.07-107.09.06  

謝秀君 
國際產學聯盟推動
辦公室行政組員 

調職 107.06.01 
原職為校務研究與
發展中心行政組員 

呂佳㯣 產學處行政組員 離職 107.06.01  

  

有關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專屬主題活動「百貨商品主題特展」訊息，請參考
利用。【教育部 107 年 5 月 18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70074918 號】 

108 年度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請參考【原住民委員會 107年 6 月 5 日原民綜字
第 1070037265 號】 
為提供公保被保險人更多元的管道登入使用「公教人員保險網路作業 e系統」（以下稱本
作業系統），已於本（107）年 5 月 21 日新增健保卡驗證登入功能，請被保險人踴躍使
用。【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 107 年 5 月 21 日公保規字第 10700023491 號】 

107 年至 110 年「貼心相貸」-全國公教員工消費性貸款，經公開徵選由臺灣土地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賡續承作。【教育部 107 年 5 月 24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7007753 號】 
轉知有關國民旅遊卡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休假期間及相連假日之連續期間凡於「交通
運輸業」、旅宿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具合格交易刷卡消費者，其餘消費均可列入補助
範圍【行政院 107 年 5 月 18 日院授人培字第 1070041397 號】。 

茲訂於 107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假本校國際大樓一樓展覽會場 B
區舉行 107 年 5、6、7、8 月份同仁慶生會，請同仁踴躍參加。 
茲訂於 107年 6月 5日於本校郵局前廣場舉辦女性同仁之子宮頸抹片檢查與乳房攝影 X
光檢查，請同仁踴躍參加。  
報名網址：https://student2.ntust.edu.tw/files/87-1021-526.php?Lang=zh-tw 
本校於 107 年度與 2家合格立案之托育服務機構簽訂優惠合作協議，提供員工學齡前子
女之托育費用折扣、延後放學、免費洗澡等優惠項目。 
詳請見本室網站：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1181/144918232.pdf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7833,r1-1.php?Lang=zh-tw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7821,r1-1.php?Lang=zh-tw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7821,r1-1.php?Lang=zh-tw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7625,r1-1.php?Lang=zh-tw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7455,r1-1.php?Lang=zh-tw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7825,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1181/1449182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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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夫妻均為公務人員，得否以養育雙(多)胞胎子女事由，同時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疑義，經銓敘部函以，依留職停薪辦法訂定之意旨，並考量養育雙(多)胞胎子
女，確實難由夫妻之一方獨自照顧，基於人道關懷，以及落實照護公人員之意旨，
同意夫妻均為公務人員，得以養育 3 足歲以下雙(多)胞胎子女事由，同時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機關並不得予以拒絕。【教育部 107 年 6 月 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70081041 號書函轉】 

有關「參與依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之救災及災後復原重建工作且工作具有高度危
險性人員」投保額外保險通案標準表(風災、水災部分)及修正對照表各 1 份，並
自即日生效。【教育部 107 年 5 月 23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70073813 號】 

有關科技部「補助國外學者專家來臺從事科技合作研究活動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
中，諾貝爾獎級第 1 日至第 14 日之日支報酬(含生活費)金額應為「14,260 元」。
【科技部 107 年 5 月 29 日科部科字第 1070035106 號】 

未兼行政職務專任教師經政府機關提名擔任營利事業獨立董事，非代表政府股
權，仍需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依規定收取學術回饋金。【教育
部 107 年 5 月 29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70074468 號】 

 
 

Q：有關休假補助費（國民旅遊卡）本年度使用期限到什麼時候？ 

A：本校公務人員 107年度強制休假補助費使用期限為 1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並於 108 年 1 月 5 日前列印申請書送達人事室；教師兼任行
政主管職務 106 學年度休假補助費使用期限為 106 年 8月 1 日起至 107 年 7 月
31 日止，並於 107 年 8 月 5 日前列印申請書送達人事室。 

Q：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有哪些事由可申請公假？ 

A：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四條，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
其期間由機關視實際需要定之： 

一、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 
二、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經機關長官核准者。 
三、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 
四、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五、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必須休養或療治，其期間在二
年以內者。 
六、奉派或奉准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訓練進修，其期間在一年以內者。但公務人
員訓練進修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七、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會議。 
八、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或基於法定
義務出席作證、答辯，經機關長官核准者。 

Q 
& 
A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7822,r1-1.php?Lang=zh-tw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7822,r1-1.php?Lang=zh-tw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7626,r1-1.php?Lang=zh-tw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7622,r1-1.php?Lang=zh-tw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7603,r1-1.php?Lang=zh-tw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67603,r1-1.php?Lang=zh-tw


九、參加本機關舉辦之活動，經機關長官核准者。 
十、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者。但因可歸責於當事人
事由而罹病者，不在此限。 

十一、依考試院訂定之激勵法規規定給假者。 

 


